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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党宣发〔2015〕4 号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印发《广西科技大学关于各级单位 

官方微博、微信的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现将《广西科技大学关于各级单位官方微博、微信的管理规

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做好有关工作。 

 

 

 

中共广西科技大学委员会宣传部 

2015 年 4 月 24 日 

 

★ 

中共广西科技大学委员会 

宣   传   部   文  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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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科技大学关于各级单位官方微博、微信的管理规定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》（中办发

〔2014〕59 号）和习近平总书记 2015 年 1 月 4 日重要批示精神，

根据《教育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网

络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文件要求，全面有力地抓好网络舆论

阵地建设，进一步发挥微博、微信等新媒体在引导社会舆论、推

进网络文化健康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，经研究决定，现对以学

校各级单位名义开设的微博、微信建立登记备案制度，具体要求

如下： 

一、登记对象 

凡以学校各级单位名义注册的微博、微信，均在登记备案之

列。各级单位应在注册之后，详细填写《广西科技大学各级单位

官方微博/微信登记表》，加盖公章后交至党委宣传部。 

凡注册腾讯微博、微信和新浪微博，如尚未进行实名认证且

需要实名认证的单位，可在注册网站下载相关资料，加盖公章后

送至党委宣传部，学校将提供认证辅助服务。 

二、维护管理 

按照“谁建设谁负责，谁主管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各学院、部

（处）应主动建立健全微博、微信管理制度，明确分管领导（原

则上信息工作主管宣传思想工作领导为本单位官方微博、微信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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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领导），并督促各开设单位落实专人具体负责微博、微信内容

审核与日常维护等工作。如因工作需要，发生分管领导或管理人

员变更，应重新填写《广西科技大学各级单位官方微博/微信登

记表》，并及时报党委宣传部备案。 

微博、微信发布信息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

不得发布违反法律、法规及各类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定的信息。 

三、内容发布 

未经授权，各级单位官方微博、微信不得擅自发布涉及学校

的重大事件、突发事件和社会热点及敏感问题的相关内容。如确

需对外发布的，在报学校相关机构批准后方可发布，并应与学校

保持口径一致，同时做好发布内容备案。 

四、信息安全 

各级单位官方微博、微信的发布、转载有关信息应依照国家

法律法规和保密规定执行。凡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等相关资料及文

件、学校内部办公信息或暂不宜向公众公开的事项，要严格把关，

避免泄密事件发生。 

各单位要重视官方微博、微信等网络舆论阵地的建设，充分

利用“互粉”、组建微博群、微博圈等形式，加强与学校以及兄

弟单位的互联互动，形成有效的信息共享、动态交流、联动反应

的网络工作模式，以形成强大的新媒体宣传合力，从而不断提高

我校的网络舆论引导能力。 

 



 —4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共广西科技大学委员会宣传部        2015 年 4 月 24 日印发 
   


